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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经贸教函〔2016〕2号 

 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关于 

印发校级教学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学校各相关单位： 

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进一步规范我校教学项目的管理，

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教学项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教研

成果的共享，全面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结

合我校具体情况，教务处制订了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教学

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,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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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

校级教学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指导思想  

教学项目是深化教学改革、培育我校高水平教学成果的一

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。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

教育教学质量，我校设立各类校级教学项目。 

第二条 项目类别 

本办法所指的教学项目包括由学校教务处组织的校级教改

立项项目、校级课程建设项目、校级教材建设项目等。 

第三条 立项及审批 

学校教务处根据工作安排和各阶段的工作重点下发申报通

知，项目负责人可按照学校教务处发布的通知要求进行申报。 

申报材料经学校教务处初审后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，评审结

果报主管校长批准后，正式立项并公布。 

第四条 项目管理 

所有立项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。项目所在单位应协

助项目负责人制定研究实施计划，为项目实施尽可能创造条件，

并加强对立项项目研究工作的指导和经费开支的监督。 

项目建设、研究过程中，研究计划、主要研究人员需要进

行重大调整变化时，须由项目负责人提出报告，所在单位签署

意见，报学校教务处批准。项目主要研究人员调离原单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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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和单位要采取措施保证项目研究工作继续进行，并

及时报学校教务处备案。 

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内，不得以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

成员的身份申报同类别的新项目。 

第五条 项目结项 

学校教务处根据工作进度安排发布结项通知，项目负责人

按照学校教务处发布的通知要求进行结项。凡不能按计划完成

研究工作逾期结项的项目，按下列规定执行： 

1．延期结项须在距项目原计划结项日期十日内由项目负责

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所在单位审核，报学校教务处批准后方可

延期，未经批准的项目不得延期结项。 

2．每个项目只允许延期一次，且延期时间最多为 1 年，在

批准延期规定时间内按时结项的按正常结项处理。 

3．对延期时间结束后仍不能结项的项目，学校教务处将在

校园网发布取消其校级项目立项的公告，且 5年内不得作为项

目负责人或项目成员申请该类别的校级教学项目。 

第六条 本规定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

行。 

 


